通航河流、湖泊上修建建筑物
和施工工程许可制度

一、责任单位和责任人

责任单位：省航务局航道管理处

责任人：承办人A、承办人B、副处长、处长、主管副局长
二、权力行使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修建与通航有关的设施或者治理河道、引水灌溉，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通航标准和技术要求，并应当事先征求交通主管部门的意见”。

（二）《黑龙江省航道管理条例》第十六条：“在通航河流、湖泊的水上、水面、水下和岸线修建或者设置与通航有关的下列工程及设施，应当事先征得航务管理机构的同意，涉及有关部门的，还需办理有关手续”。 

（三）《黑龙江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黑龙江省航务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黑编[2000]139号）：“负责全省航道行政管理工作，审批与通航有关的拦河、跨河、临河建筑物等水上工程”。
三、许可范围、条件和标准

（一）许可范围

1、除在黑龙江干流建设桥梁的，在黑龙江省管辖的通航河流、湖泊的水上、水面、水下和岸线修建或者设置与通航有关的工程及设施的；

2、在黑龙江省管辖的航道内进行测量、疏浚、打捞、钻探、打桩、爆破以及其他的水上水下施工作业的。

（二）许可条件

符合以下条件和标准的项目应予以审批：

1、在黑龙江省管辖的通航河流、湖泊的水上、水面、水下和岸线修建或者设置与通航有关的工程及设施的，建设单位需提供已批准的项目预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建议书）、涉航论证报告。

2、在黑龙江省管辖的航道内进行测量、疏浚、打捞、钻探、打桩、爆破以及其他的水上水下施工作业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事先将有关的施工方案报航务管理机构和有关部门审核同意。项目申请材料齐全且真实、符合法定形式；
3、项目无违反《航道条例》的内容。
四、所需资料

（一）申请书；

（二）与第三者利害关系的相关资料；

（三）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规定提交的《河工模型实验报告》、《通航研究论证报告》以及工程前期和工程设计阶段文件等材料。
五、受理

承办人A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材料齐全、符合规定形式的，予以受理并出具《交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规定形式的，当场或5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出具《交通行政许可申请补正通知书》，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材料。不适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不予受理的项目，出具《交通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注明不予受理的理由。

六、审查和决定
承办人A自受理之日起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并将初审意见交承办人B，承办人B对申请材料进行核查，承办人B将核查意见报处长审核，处长组织召开处务会集体研究提出处室意见，呈报主管局长签批。处长无法审核，由处长授权的副处长审核并召开处务会。
七、公开公示

本制度文本和书面申请范文本在黑龙江省航务管理局网站长期公布，网址：http://www.hljhw.gov.cn/ 。拟批准情况和审批结果分别在该网站公示、公告7个工作日。
八、时限
受理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

决定批准的，作出《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决定不批准的，作出《不予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
九、监督检查
执行《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关于执行规范权力运行制度监督检查办法（试行）》

十、责任追究

执行《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关于执行规范权力运行制度责任追究办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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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将发放工程许可批文的情况通知监管单位省航道局，在航务局网站上对工程许可批文的发放情况予以公告。





许可





报主管副局长批准；签发工程申请批准文件。





审  查





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审查，向申请人出具加盖处室印章并注明日期的受理或者不受理工程申请书面凭证。





在15个工作日内对工程申请材料进行全面审查，并综合考虑工程可能对影响航道尺度、恶化通航条件、危害航行安全、国家规定的通航标准、防洪及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决定是否批准通航河流、湖泊上修建建筑物和施工工程申请。





受  理





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审查，向申请人出具加盖处室印章并注


明日期的受理或者不受理工程申请书面凭证。





申  请





应当由省航务管理局负责通航河流、湖建筑物和施工工程许可审批








